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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盛和资源

６００３９２

太工天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厚兵 陈冬梅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４２５１０８ ０２８－８５４２５１０８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５３０３４９ ０２８－８５５３０３４９

电子信箱

６００３９２＠ｓｃｓｈｒｅ．ｃｏｍ ｓｈ６００３９２＠１６３．ｃｏｍ

1.6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51,

770,472.59

元。为满足公司未来并购和经营资金需求

,

同时考虑到公司半年度已实施现金分红

,

本年度不再进行现

金分红

,

未分配利润将留存公司用于再发展

,

同时本年度不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

一

)

主要业务 目前公司拥有稀土矿采选、冶炼分离、稀土冶炼加工产业链。公司主营业务为稀土矿山开采、

稀土产品生产及销售

;

催化材料生产及销售

;

各类实业投资

;

稀有稀土金属销售、综合应用及深加工、技术咨询

;

稀土

新材料加工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稀土氧化物、稀有稀土金属、稀土高效催化剂及分子筛三大类产品。

(

二

)

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稀土矿开采

,

冶炼分离、深加工以及稀有稀土金属贸易业务

,

稀土高效催化剂及

分子筛的生产和销售。公司的矿稀土山开采、冶炼业务严格按照国家工信部下达的生产总量控制计划。上市公司

总部统筹和协调营销的经营管理

,

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营业模式

,

主要通过订单确定生产计划

;

子公司和参股公司

发挥协同效应和渠道优势

,

公司一般与下游客户签订月度或季度、年度或半年的销售合同

,

以规避原材料价格波

动和供应不足对公司造成的风险。

(

三

)

行业情况说明 稀土元素作为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资源

,

被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

保、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

,

有“工业味精”“新材料之母”之称。目前

,

我国已发展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稀土资

源、生产、应用和出口国

,

能够大量供应各种品级、规格产品的国家。

2011

年以来

,

国家出于保护稀土资源的考虑

,

实施的限制稀土资源开采的相关政策

,

把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

可持续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家工信部于

2012

年

7

月发布了《稀土行业准入条件》

,

要求从事稀土矿开采、分

离、稀土金属生产的企业按照稀土行业准入条件进行整改

,

从而提高了稀土行业准入的门槛。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

商务部宣布

,

正式取消稀土出口配额管理

,

按照相关方案

,

企业仅凭购买合同即可领取

出口许可证

,

不再需要配额批文。这是自

1998

年中国实行稀土出口配额政策以来首次出现的重大调整。

4

月

23

日

,

财政部官网公布了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的通知》

(

下简称 《通

知》

)

。根据《通知》内容显示

,

经国务院批准

,

调整部分产品出口关税

,

在调整关税的出口产品中

,

包含了稀土这一项

,

调整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这就意味着

,

我国稀土出口无关税政策

,

正式开始实施。 在《通知》中的出口

关税调整表中

,

此次取消关税的稀土产品包括钕、镝、镧、铈等金属产品

,

以及氧化钇、氯化镝、氟化镝、碳酸镧等

55

项稀土产品。 中国以

20%

左右的稀土资源储量

,

承担了世界

90%

以上的市场供应。中国对稀土出口关税的取消

必将对中国稀土行业的发展

,

乃至全球稀土行业的格局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4

月

30

日

,

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调整铁矿石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当日

,

财政部还发布了《关于实施

稀土、钨、钼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通知》。根据通知

,

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

,

将铁矿石资源税由减按规定税额

标准的

80%

征收调整为减按规定税额标准的

40%

征收。同时

,

轻稀土按地区执行不同的适用税率。 这是继

1

月

1

日中国正式取消稀土出口配额

, 5

月

1

日正式取消稀土出口关税后

,

备受稀土行业瞩目的又一稀土新政

,

是国

家整顿和规范稀土行业政策的延续。此次改革实现了稀土资源税计征方式由“从量计征” 改为“从价计征” 的本

质变化

,

对轻、重稀土资源税执行差异化税率

,

真正体现稀土资源的稀缺程度

,

有利于稀土行业的健康发展。

2014

年

,

六大稀土集团相继完成备案。

2015

年

1

月

28

日

,

工信部召开的重点稀土省

(

区

)

和企业工作会议明确

2015

年年底前六大集团完成整合全国稀土矿山和冶炼分离企业的目标。 目前

,

我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稀土工业体

系。中国稀土产业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

,

在生产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的发展

,

形成了稀

土原料向深加工方面发展

,

稀土应用向高科技领域发展的良好趋势。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３

年

总资产

２

，

２９４

，

６５８

，

４４９．９４ １

，

８４１

，

０８４

，

３９３．１０ ２４．６４ １

，

２８８

，

０３１

，

０５２．７５

营业收入

１

，

０９８

，

１５４

，

２６９．９７ １

，

５１４

，

５００

，

７０７．６３ －２７．４９ １

，

３７４

，

６９９

，

７２５．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９

，

３２８

，

５５３．１９ １９２

，

２７１

，

１８８．９５ －８９．９５ １４７

，

８４９

，

６０６．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６

，

３２４

，

６２９．６５ １９１

，

５８４

，

７９３．７ －９１．４８ １４６

，

４２４

，

４５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１

，

２０７

，

４８３

，

９２１．９５ １

，

２５４

，

６９４

，

６２２．１０ －３．７６ １

，

０６１

，

９４１

，

８５３．０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６３

，

９５４

，

１２０．７２ －１０８

，

３６７

，

０８３．１６ －１４３．５７ －２５３

，

０５３

，

８７０．４２

期末总股本

９４１

，

０３９

，

３８３．００ ３７６

，

４１５

，

７５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３７６

，

４１５

，

７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０５ ０．２０４３ －８９．９７ ０．１５７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０５ ０．２０４３ －８９．９７ ０．１５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５３ １６．６０

减少

１５．０７

个百分

点

１５．０３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第一季度

（

１－３

月份）

第二季度

（

４－６

月份）

第三季度

（

７－９

月份）

第四季度

（

１０－１２

月份）

营业收入

１７４

，

７０５

，

６６３．２４ ３７０

，

０９５

，

５７０．９３ １２０

，

９８８

，

８５３．９７ ４３２

，

３６４

，

１８１．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

，

７６０

，

４２２．９２ ６

，

１８５

，

５３９．３８ １

，

３１９

，

０２３．７６ －３

，

９３６

，

４３２．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５

，

０００

，

２４１．７９ ６

，

４０８

，

５５２．７９ ８２９

，

６６６．８１ －５

，

９１３

，

８３１．７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１

，

６０７

，

０９９．６２ ６５

，

９７４

，

１３５．３６ －１９５

，

８７２

，

９７１．３９ －６２

，

４４８

，

１８５．０７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４８

，

０６１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４７

，

６１２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本状态 数量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

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１１３

，

７１４

，

８７０ １８９

，

５２４

，

７８３ ２０．１４ １８９

，

５２４

，

７８３

无

０

国家

王全根

６７

，

４８５

，

９２２ １１２

，

４７６

，

５３７ １１．９５ １１２

，

４７６

，

５３７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５１

，

６６８

，

７３５ ８６

，

１１４

，

５５８ ９．１５ ８６

，

１１４

，

５５８

质押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四川省地质矿产公

司

３２

，

９７２

，

３９６ ５４

，

９５３

，

９９３ ５．８４ ５４

，

９５３

，

９９３

无

０

国有法人

上海高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２０

，

６０７

，

７４７ ３４

，

３４６

，

２４５ ３．６５ ３４

，

３４６

，

２４５

未知

０

其他

崔宇红

２０

，

３１１

，

９８４ ３３

，

８５３

，

３０７ ３．６ ３３

，

８５３

，

３０７

未知

０

境内自然人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

有限公司

２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０

未知

０

国有法人

武汉荣盛投资有限

公司

８

，

２４３

，

０９９ １３

，

７３８

，

４９８ １．４６ １３

，

７３８

，

４９８

未知

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蔺尚举

５

，

８８７

，

５５１ ９

，

８１２

，

５８５ １．０４ ９

，

８１２

，

５８５

未知

０

境内自然人

戚涛

４

，

９０１

，

３４６ ８

，

１６８

，

９１０ ０．８７ ８

，

１６８

，

９１０

未知

０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１０

大股东中王全根、巨星集团、地矿公司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

,

稀土材料市场行情持续低迷。一季度主要由于稀土收储、资源税改革以及配额、关税取消等相关事件

催化

,

稀土价格曾出现普涨

;

但由于收储迟迟未进行

,

以及下游需求的走弱

,

二季度稀土价格开始回落

;

三季度以来

,

全球大宗商品均出现了广泛的快速杀跌

,

主要源于美国加息预期、中国经济放缓、人民币贬值等一系列因素

,

稀土

价格也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探底过程

,

大部分产品价格跌幅在

5%-25%

区间。

2015

年度全国稀土矿

(

折合稀土氧化物

REO)

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

105000

吨

,

其中离子型

(

以中重稀土为

主

)

稀土矿指标

17900

吨

,

岩矿型

(

轻

)

稀土矿指标

87100

吨

,

相关指标与

2014

年持平。

2015

年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9,815.43

万元

,

与上年同比减少了

27.4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

932.86

万元

,

同比减少了

89.95%

。

1.

继续坚持自主研发、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坚持以自主研发、技术创新

,

积极进行以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品质和改善环境为目

的工艺技术改造。经全面分析产品的技术指标要求和规范系统控制生产

,

公司现已能稳定生产高品质氧化镨钕

,

其质量水平达到国家收储标准和用户标准。报告期完成了内含盐废水处理设施升级技改项目、

15

吨锅炉的建设、

化学法精矿投矿装置改造

,

从而降低劳动负荷和精矿扬尘。

报告期内汉鑫精矿品位均稳定在

65%

以上。

2015

年初投资

300

多万元加快烘干车间的建设进度

,

于

2016

年

3

月

实现了干矿发出完成和达到了预期目标。公司对汉鑫托管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

,

产能和收率得到了很到提高

,

但也势必增大了排土、采矿压力

,

排土堆放位置和尾矿库是矿山企业的关键配套设施

,2015

年公司积极的开展建设

第二排土场和原有排土场扩容的工作。

报告期内

,

公司稀土催化剂、分子筛产品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调试生产

,

对分子筛和催化剂装置进行了有针

对性的系统改造

,

使两装置的生产更加平稳、顺利、连续

,

产量和质量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降低了能耗和生产

成本。通过改造

,

催化剂的理论产能达到了

28000

吨

,

分子筛的理论产能达到了

7500

吨。

报告期内

,

根据国家关于资源综合回收利用方面的产业政策

,

全资子公司盛和资源德昌积极与地方政府携

手合作

,

开展德昌《稀土及伴生资源综合回收技改项目》的立项工作

,

目前正在办理项目建设环评行政审批手续。

2.

精心组织生产经营

,

强化生产现场管理

报告期内

,

公司管理层以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为目的制度建设和培训

;

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品质改善环

境为目的工艺技术改造

;

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企业文化建设和团队建设培育新生管理力量。 精心组织

生产经营

,

进行规范化管理工作

,

强化生产现场管理

,

保障生产平稳运行

,

以技术进步来降低稀土产品成本费用和

增加生产效能

,

节能降耗。

3.

积极把握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变化

,

采取适当的经营策略

报告期内

,

公司加强了对稀土稀有金属、稀土氧化物的市场行情研究、价格走势分析等工作

,

同时与行业内稀

土稀有金属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和合作

,

并根据市场整体行情的把握以制定合理的生产和经营策略。由于公司长期

的信誉和稳定的品质我公司的氧化镨钕、氟氧化镧铈、氧化少钕等产品基本保持盈利状态。

报告期内

,

公司加大了稀土催化剂、分子筛产品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公司根据稀土催化剂、分子筛产品生

产特点

,

与国内外的代理商建立合作关系

,

以便利用其在国内外市场渠道来推进该类产品的开拓。

2015

年

,

公司

成功新开发了多个国内客户并与美国、印度的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4.

继续推动稀土产品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报告期内

,

公司在现有稀土冶炼分离核心产品的基础上

,

积极推动稀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升级

,

并对稀

土选矿工艺实施技术改造

,

不断加大稀土深加工及应用产品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主要开发成果

:

萃取渣中回收有

机相、氟碳铈矿高效浸取工艺

(

完全浸取

)

、结晶氯化镧、小粒度氢氧化铈

,925

系列产品品质全过程控制。公司稀土

催化剂、分子筛的生产是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的

,

对于催化剂基本上一个客户一个配方或几个配方

,

对于分子筛

产品

,

按照客户要求的指标生产

,

满足了客户的要求。

5.

加快公司战略发展布局

,

向稀土上下游延伸

2015

年

,

根据国家对稀土行业发展规划

,

结合自身发展战略

,

公司向稀土行业产业链的上下游两端延伸、国内

外并重发展。公司除依靠投资发展部开展对外投资工作外

,

公司

2013

年投资设立的盛康宁矿产资源投资平台公

司

,

也为公司对外投资业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业务贡献。公司在对稀土行业的市场调研、行业发展前景分析及

投资预测研究基础上

,

报告期内

,

确定了部分合作对象和投资方向。

2015

年

2

月

2

日

,

公司与丰华冶金及其股东王峰、袁鹰、袁洪斌签署了《增资协议》

:

盛和资源按照北京亚超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报字

[2015]A001

号《资产评估报告》

(

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10

月

31

日

)

的评估结果作为作价依据

,

以货币资金出资

2133.77

万元认缴丰华冶金新增注册资本

756

万元

,

增资完成后持

有丰华冶金

33.51%

的股权。

2015

年

6

月

,

经平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

丰华冶金取得新颁发的营业执照

,

注册

资本由

1,500

万元变更为

2,256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增资已完成。

2015

年

5

月

26

日

,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

,

促进各方的长远发展

,

公司、西安西骏、中铝四川、周

成刚等四方共同签署《稀土冶炼分离异地升级改造项目合作协议书》。中铝四川、盛和资源出资认购标的公司

(

剥

离相关资产负债后的西安西骏

)

新增的合计不超过

35%

的股权

,

中铝四川、盛和资源的认购比例由各方另行协商

确定。目前该项目正在审批中

,

同时该项目异地升级改造的相关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

2015

年

7

月

17

日

,

公司与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三方

共同签署了《

6000

吨稀土金属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 项目总投资约为

18,000

万元

,

采用氧化

物

-

氟化物熔盐电解新技术新设备工艺进行

6000

吨稀土金属技术升级改造

,

项目建设用地为峨边县核桃坪工业

区约

26

亩

(

确切坐标位置待峨边县政府规划土地建设管理部门实测后确认

,

实际土地出让面积以红线内实测面

积为准

)

。建设时间为依法办理完毕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前置许可或备案等项目建设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投

资。

2015

年

8

月

23

日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与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

铝山东稀土有限公司、微山崔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微山华能稀土总公司签

署《微山县钢研稀土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对微山县钢研稀土科技有限

公司实施增资

,

认购其

4.3%

的股权。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

于

2015

年

8

月

8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10

日起停

牌。

2015

年

11

月

9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所有相关议案。 公司拟向文盛新材的现有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文盛新材

100%

股权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晨光稀土现有股东购买其持有的晨光稀土

100%

股权

,

向王晓晖、罗应春和王金镛购买其

持有的科百瑞

71.43%

的股权。

2015

年

11

月

17

日

,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

(

上证公函【

2015

】

1903

号

)(

以下简称《审核

意见函》

)

。根据《审核意见函》的要求

,

公司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对《审核意见函》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

查并回复

,

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了更新与修订

,

已完成《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工作

,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起复牌。近日

,

公司

)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通知》

(

商反垄初审函

[2016]

第

75

号

)

。通知内容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

,

经初步审查

,

现决

定

,

对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

从即日起可

以实施集中。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

,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另行办理。 目前

,

公司及重组

交易方、以及相关中介机构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

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2015

年

12

月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决议

,

公司与王大启、深圳市啟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圳啟承”

)

签署了《冕宁县冕里稀土选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收购合同书》。本公司将按照中联资产评

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铝四川稀土有限公司、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冕宁县冕里稀土选矿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441

号

)(

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的评估结果作为

作价依据

,

出资人民币

6,776.48

万元收购冕宁县冕里稀土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冕里稀土”

)42.353%

的股权

(

其中王大启持有的冕里稀土

19.696%

股权

,

深圳啟承持有的冕里稀土

22.657%

股权

)

。股权收购的同时

,

冕里稀土将

引入中铝四川稀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中铝四川”

)

作为股东

,

中铝四川拟以货币出资的方式认缴冕里稀土

15.001%

的股权

,

增资完成后

,

本公司占冕里稀土的股权比例为

36%

。近日

,

冕里稀土营业执照已完成工商变更。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3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收购公司冕里稀土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6-010

6.

积极推进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推进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

对公司的管理流程、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完善和规范。公司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

,

认真分析了如何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

从规范内控制

度、提升执行效果、完善监督体系、培养员工内控意识等方面开展公司

2015

年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通过结合

行业情况和公司特点

,

进一步规范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机构

;

从公司发展的重点环节着手

,

完善公司相关制度的

实施细则

;

另外

,

通过不断宣传和培训的方式

,

培养全体员工的内控意识

,

规范统一业务流程

,

实现精细化的管理

,

为

监督检查和考核提供相应的依据。 公司内部审计部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领导下不断强化内部监督

,

积极开展

2015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

,

并配合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专项审计。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履行诚信勤勉义务和职责

,

规范法人治理等工作

,

保障了全体投

资者的利益

,

为上市公司的规范治理

,

保持稳定及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报告期内

,

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

,

公司聘请中介机

构协助人力资源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和方案制定工作

:

梳理和分析激励体系现状

,

确定薪酬策略

,

设计薪酬体

系、绩效评价体系

,

最后形成绩效考核方案。目前

,

公司进一步规范了全员绩效考核体系和标准

,

全面提升了公司人

力资源管理水平

,

为打造高素质管理团队

,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的合并范围包括

: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德昌盛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盛和资源

(

德昌

)

有限公司、盛康宁

(

上海

)

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米易盛

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无

董事长:胡泽松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9�日

证券代码:600392� � �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2016-011

证券代码:122418� � � �证券简称:15盛和债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已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

提前

10

天

(

即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

)

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

通知了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会议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董事会采用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泽松

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综上

,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举手表

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议案名称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2015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328,

553.19

元

,

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

793,201,104.95

元

,

报告期末合并报表的资本公积

-545,478,399.65

元。

2015

年母公司报表净利润

334,703,532.69

元

,

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

51,770,472.59

元

,

报告期末母公司报表的资

本公积

1,569,062,204.53

元。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科学、持续的公司分红机制

,

积极回报投资者

,

树立投资者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信念。根

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2)37

号

)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证监会公告

[2013]43

号

)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

(2016-2018

年

)

股东回报规划》。规划中明确了公司未来三年

(2016-2018

年

)

股东分红的分配方式、分配比例、利润分

配政策的决策程序等。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证监会公告

[2013]43

号

)

等的规

定

,

结合公司《未来三年

(2016-2018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公司在综合考虑为满足公司未来经营和并购资金需求

,

同时

考虑到公司半年度已实施现金分红

,

本年度不再进行现金分红

,

未分配利润将留存公司用于再发展

,

同时本年度不

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6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该议案相关资料

,

并发表同意意见。关联董事胡泽松先生、樊志宏先生、翁荣贵先

生、杨振海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

审计事务所

)

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2]42

号公告

)

的

要求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推荐

,

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

聘

期为

1

年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

2016

年度审计费用。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15

年度董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同意

2015

年度公司支付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包括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

)

的薪酬共

计

339

万元。具体金额已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董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2016

年

,

根据国家对稀土行业发展规划

,

结合自身发展战略

,

公司向稀土行业产业链上下游两端延伸、国内外

并重发展。考虑到前述公司发展需要

,

以及目前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事实。

为继续保持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

同意公司董事、高管人员薪酬方案仍然按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2015

年修订

)

》的标准执行。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中有关

201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内容即《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

、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3

、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

,

融资额度不高于人民币

5

亿元

(

含之前数

),

并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前述拟融资

额度范围内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在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

,

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

押、保证等。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

,

该额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在股东

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

,

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

,

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

东会审议

,

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外。在前述核定担保额度内

,

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根据具体的融资情况而决定担保方式、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4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对以上第

2

、

3

、

4

、

5

、

6

、

7

、

9

、

10

、

11

、

12

、

13

项议案进行审议。同意

2015

年度股东

大会的时间由公司董事会另行通知。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5

、听取了公司

2015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情况的述职报告

16

、听取了公司审计委员会

2015

年履职情况的报告

(

二

)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和上网附件。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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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通过电子邮件和专人递交的方式发送

,

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

3

人

,

实际出席的监事

3

人。会议的主持人为监事会主席廖

岚

,

列席人员为董事会秘书黄厚兵、证券事务代表陈冬梅。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议案的名称及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议

,

形成意见如下

:

(1)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

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

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

,

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2015

年年度报告编制、审计人员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6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8

、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

、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

、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

、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和上网附件。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3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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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预计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预计的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

本公司不会因为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

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6

年预计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

,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

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

认为

:

此项关联交易议案

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有确切必要性的

,

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允的价格和条件

,

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

没有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此议案尚需获得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

回避表决。

(

二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采购

原料

永祥股份

１

，

２００ １

，

４６１

产品价格涨价

汉鑫矿业

１２

，

０００ １２

，

８１４

科百瑞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４６

稀土金属需求减少

中铝四川

３

，

０００ ３

，

９６９

半成品附加值高

西安西骏

３

，

０００ ４７３

相关业务未能预期开展

销售商品

科百瑞公司

５

，

０００ ９

，

９７４

增加稀土氧化物销售

中铝四川

２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６５

稀土收储未落实

西安西骏

１０

，

０００ １７８

相关业务未能预期开展

丰华冶金

８００ １０

相关业务未能预期开展

接受

劳务

科百瑞公司

５８０ １０１

委托加工减少

西安西骏

５

，

０００ ６６８

相关业务未能预期开展

(

三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管理层预计

2016

年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范围

,

应予披露的日常关

联交易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

原料

汉鑫矿业

１２

，

０００ ８０ ２

，

９６６ １２

，

８１４ ９２．３

中铝四川

４

，

０００ ２５ ０ ３

，

９６９ ２２．３

销售

商品

中铝四川

４

，

０００ ０ ３

，

２６５ ６．４

说明

: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1

条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

公司、控股子公司、参

股公司之间交易不属于应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

,

并且不需要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股东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永祥股份不再持有股份

,

同时公司董事唐光跃先生在永祥股份不

再担任董事职务

,

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永祥股份之间的日常交易不再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人

基本情况

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汉鑫矿业）

中铝四川稀土有限公司

（中铝四川）

法定代表人 孙万章 王洪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８０００

万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经营范围

轻稀土矿开采，萤石、硫酸锶钡矿、重晶石的购买、加

工、销售，矿山设备购销（以上经营范围凭许可证在有

效期内经营）

稀土有色金属矿产品、冶炼分离产品、加工产品的研究、

开发；相关设备的研发和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项目投资（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和项目除外）；进

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业务除外）。（依法需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

、汉鑫矿业系公司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企业。

2012

年

,

四川汉龙

(

集团

)

有限公司、四川省地

质矿产公司分别与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资产托管框架协议》以及《资产托管协议》。依据《资产托管

协议》

,

子公司盛和稀土对汉鑫矿业拥有控制权并自负盈亏

,

该托管事项属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

的特殊事项。同时

,

汉鑫矿业董事樊志宏、李琪在本公司分别担任董事、监事职务。

2

、中铝四川公司系公司股东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和托

管企业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参股的公司

,

乐山盛和持有

30.5%

股权。同时公司董事胡泽松、监事李琪、

董事翁荣贵分别在中铝四川担任董事、监事职务。

(

三

)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

前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

,

经营状况良好

,

具有履约能力。同时

,

前述关联方均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保持长

期、稳定的交易关系

,

交易合同均有效执行。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

一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

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

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

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

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

二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中铝四川稀土有限公司在之前均已经分别与公司签署了《关于长期购销氟碳

铈稀土精矿的采购合同书》、《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

,

并经第五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

协议均在有效期内。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预计发生的、必要的交易行为。前述交易

,

有利于稳

定公司的采购、销售渠道及定价

,

符合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要求。

2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

,

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对公司

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3

、由于上述交易具有非排他性

,

交易双方可随时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价格

,

决定是否进行交易

,

因此对本公司

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报备文件

: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

三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

四

)

董事会决议

(

五

)

监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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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证监会公

告

[2012]44

号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编制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

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

2012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2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关于核准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地质科

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2]1747

号

)

核准

,

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方式向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乐山盛和”

)

股东发行

21,981.5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

民币

1

元

,

发行价格为每股

10.01

元

,

购买其所持有乐山盛和

99.9999%

股权

,

并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完成了股权过户手

续。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

(

中瑞岳华验字

[2012]

第

0387

号

)

。截止

2013

年

1

年

8

日

,

本公司向乐山盛和股东非公开发行的

21,981.58

万股已

经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

本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并未募集货币资金。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条—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

)

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编制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该报告已就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详尽说明

,

并已在本公告日同时挂网。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出具的签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接受委托

,

对公司编制的《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出具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

瑞华专审字

[2016]

第

01570013

号

)

。会计师认为

:

公司编制的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条—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

(

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的规定。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报告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还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1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

报备文件

(

一

)

董事会决议

(

二

)

监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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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拟向金融机构等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融资

,

并以自有资产提供担

保

,

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担保等。担保及被担保对象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盛和稀土、四川润和。

●

预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

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除重大资产重组前的逾期担保外

,

截止本公告日

,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为

29,994.44

万元

(

均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占本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32%,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2016

年预计担保总额度在人民币

5

亿元之内

(

含之前数

)

。

●

上述事项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

一

)

具体担保情况

1

、拟申请融资额度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生产经营和对外投资计划的资金需求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

份有限公司

(

下称“盛和稀土”

)

、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四川润和”

),

拟向金融机构等申请融资

,

拟申请融资的总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

含之前数

)

。

2

、预计担保情况

(1)

就前述拟融资额度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盛和稀土、四川润和拟以自有资产为融资额度提供担保

,2016

年预计

担保总额在人民币

5

亿元之内

(

含之前数

),

即前述预计担保总额已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5

年度已提供的担保金

额。

(2)

担保方式包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

二

)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情况

1

、

2016

年

3

月

29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预计

担保额度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

,

融资额度不高于人民币

5

亿元

(

含之前数

),

并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在前述拟融资额度范围内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

2

、在前述预计担保额度内

,

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具体的融资情况而决

定担保方式、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3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预计担保事项前

,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审议后

,

独立董事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公司

2016

年度拟申请融资额度及预计担保

,

有利于及时补充公司及控股子的流动资金

,

符合

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对外投资需要

,

且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

具有实际债务偿付能力

,

本次担保的财务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审议该

事项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

,

该项担保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

,

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人及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

一

)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４００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５８１Ｅ

法定代表人 胡泽松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９４１

，

０３９

，

３８３

元

注册地 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

经营范围

各类实业投资；稀有稀土金属销售、综合应用及深加工、技术咨询；稀土新材料加工与销售；化工材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

盛和资源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

单位

:

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１

，

０９８

，

１５４

，

２６９．９７ １

，

５１４

，

５００

，

７０７．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

，

３２８

，

５５３．１９ １９２

，

２７１

，

１８８．９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３

，

９５４

，

１２０．７２ －１０８

，

３６７

，

０８３．１６

项目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２０７

，

４８３

，

９２１．９５ １

，

２５４

，

６９４

，

６２２．１０

总资产

２

，

２９４

，

６５８

，

４４９．９４ １

，

８４１

，

０８４

，

３９３．１０

总负债

８８８

，

３６３

，

４２４．４０ ５４３

，

８８９

，

９０６．９１

总股本

９４１

，

０３９

，

３８３．００ ３７６

，

４１５

，

７５３

(

二

)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５１１１００７３３４１８１１３Ｙ

法定代表人 曾明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

经营范围

稀有稀土金属生产、销售、深加工及综合利用；稀有稀土金属生产及应用技术咨询服务；化工材料（不含化

学危险品）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盛和稀土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

单位

:

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５８８

，

９９４

，

６１１．６９ １

，

２２４

，

９１４

，

４１２．５１

营业利润

５３

，

９５６

，

６８７．０２ ２２６

，

５００

，

２３０．３６

净利润

４１

，

１０９

，

３３７．８６ １９７

，

４８７

，

７６５．２９

项目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

总资产

１

，

７７２

，

８７９

，

７８２．７１ １

，

５０７

，

３６１

，

４７４．６２

净资产

７８８

，

２０３

，

７２１．４８ １

，

１０６

，

４０２

，

２４４．４４

说明

:2015

年度盛和稀土营业总收入比

2014

年大幅下滑

,

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大环境以及石油等大宗商品

价格大幅下滑

,

整个有色行业包括稀土产品价格持续走低

,

同时稀土市场下游产业需求疲软亦导致成交量低迷

;

同

时

2015

年度盛和稀土实行内部经营业务梳理和调整

,

将部分销售业务调整运营到盛和稀土全资子公司德昌盛和

新材料有限公司。

截止本公告日

,

盛和资源为盛和稀土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中信银行成都分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三

)

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５１１１００５６５６７７３６９Ａ

法定代表人 卓润生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庙儿村三组

经营范围 催化剂、分子筛生产、研发、销售；再生物资回收、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四川润和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

单位

:

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８

，

００４

，

５７７．７５ １１０

，

９６７

，

５１７．６２

营业利润

３１２

，

６５５．３６ １０

，

６５５

，

４２５．８９

净利润

９０８

，

１８７．０８ ７

，

５１３

，

７１６．７６

项目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

总资产

４１８

，

８７４

，

０９５．０６ ２５１

，

５７６

，

６５０．３３

净资产

２９９

，

７８２

，

０６２．３９ ６４

，

６３６

，

０４１．３１

截止本公告日

,

盛和资源为四川润和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乐山市五通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１２９．９４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中信银行成都西区支行

８６４．５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光大银行成都光华支行

３

，

０００．００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桥支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

四

)

预计担保所涉各方的关系

盛和稀土和四川润和均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直接持有盛和稀土

99.9999%

的股权

,

盛和稀土持有四川

润和

38.1227%

股权。

三、担保协议安排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

,

该额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在股东大会核

定的担保额度内

,

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

,

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

议

,

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外。

在前述核定担保额度内

,

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具体的融资情况而决定

担保方式、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在本次预计担保前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3245

万元。逾期担保的情况说明如下

:

此笔担保

为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

担保逾期金额

3245

万元。

2012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

,

已通过本公司与山

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资产出售协议》、《账户管理协议》就该担保事项做出了相关安排

,

不会对本

公司股东的权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详见

2015

年度报告的相关说明

)

。除重大资产重组前的逾期担保外

,

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除重大资产重组前的逾期担保外

,

截止本公告日

,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9,994.44(

均为本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

占本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32%,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

担保。

2016

年预计贷款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金额预计在

5

亿元之内

(

含之前数

)

。

五、担保目的和风险

本次拟融资金额的确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的实际需求

,

符合公司经营和整体发展需要。同

时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具有充足的偿债能力

,

前述担保所可能涉及的财务风险均属于可控制范围

,

不会对公司及

其股东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

报备文件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

三

)

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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